福州市粮食局效能责任追究制度
为了加强机关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，严格管理，强化监督制约，促进机关效能的提高和作风的改变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
一、责任追究的范围
1、对符合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和领导交办的事项拖延不办、互相推诿扯皮的；

2、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，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；

3、程序繁琐，办事拖拉，工作推诿，不给好处不办事，以及利用管理和审批权、执法权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的；

4、工作作风生硬，态度粗暴，损害群众权益，受到群众投诉经调查属实的；

5、刁难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；

6、违反规定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摊派的；

7、其他失职、渎职的行为；

8、其他妨碍机关效能建设的行为。

二、失职追究的处理

根据《福州市关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机关工作人员有以上行为之一，情节轻微的，由局机关效能办给予诫勉教育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局机关效能办给予效能告诫；构成违纪违法的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机关工作人员被诫勉教育两次或效能告诫一次的，本年度不能评为优秀；一年内被诫勉教育三次或效能告诫两次的，年度考核应定为不称职或不合格，并调整其工作岗位。调整工作岗位后一年内再被效能告诫一次的，年度考核应定为不称职或不合格，并由任免机关按《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。

三、受到责任追究处理的申诉

受到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的工作人员对处理结果不服的，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向局机关效能办提出书面申辩一次。局机关效能办应在收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书面做出维持或撤销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送达申辩人。

申辩期间不停止原诫勉教育和效能告诫的执行。

机关工作人员和监察对象因责任追究受到行政处分的，可以向行政监察部门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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